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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豚》的罪恶，从被害者爱上强奸犯开始

　　电影《河豚》讲述了检察官在审查嫌疑人蒋漫枝

利用河豚毒素故意杀人案时，发现蒋漫枝的丈夫柳慕

阳和8年前一起强奸案被告人许一城竟是同一个人，

蒋漫枝在误会丈夫出轨后又将其杀害的故事。本期追

剧学法，我们将跟随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胡佼松律

师一起了解电影中涉及的法律问题。

　　场景一：柳慕阳喝下注射了河豚毒素的酸奶后毒

发身亡，律师栾珠辩称蒋漫枝有抑郁症，河豚毒素是

用来自杀的，被丈夫误食。若事实真如律师所言，蒋漫

枝是为了自杀，是否会影响其定罪？

　　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若事实真如律师所言，蒋漫枝是为了自杀，

肯定会影响其定罪。如果蒋漫枝购买河豚毒素是为了

自杀，主观上不具有杀害其丈夫的故意，就不构成故

意杀人罪。

　　场景二：蒋漫枝是从一家名为途乐网的网站上购

买的河豚毒素，网站售卖违禁产品，并被他人购买用

于杀人，会受到什么处罚？

　　刑法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害性、放

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违

反国家规定，制造、买卖、储存、运输、邮寄、携带、使

用、提供、处置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

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

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剧中的网站售卖违禁产品，要根据违禁产品的具

体种类以及具体情节的严重程度，会受到刑法、治安

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刑事、行政处罚。

　　场景三：许一城和蒋漫枝原本是同事，蒋漫枝对

许其也是颇有好感。许一城强行与蒋漫枝发生了性关

系后，被控犯有强奸罪，而辩护律师则认为两人是恋

爱关系，不构成强奸。根据我国法律，两人如果是情

侣，强行发生性关系就不构成强奸吗？

　　即使两人为恋爱关系，强行发生性关系也构成强

奸。刑法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虽然两人为恋爱关系，但是也有性自主选择的权

利，只要被害人通过自己的言语和行为表示不愿意，

但对方不顾反对，仍运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

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就是违背了妇女意愿发生的性

关系，构成强奸罪。

　　场景四：强奸案发生当天，蒋漫枝的暗恋者普亦

群也在场。普亦群觉得，如果蒋漫枝因被强奸而变得

不再骄傲，也许就能和自己在一起。怀着这样的私心，

他亲自把蒋漫枝和许一城送到了酒店。普亦群是否应

该承担法律责任？

　　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

罪。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

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普亦群明知许一城有犯意，还将蒋漫枝送到酒

店开房，为许一城实施强奸行为提供了帮助，与许一

城属于共同犯罪。因此，普亦群也构成强奸罪，应承担

相关法律责任。普亦群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

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场景五：多年后，许一城刑满出狱，蒋漫枝也渐渐

走出被强奸的阴影。两人在许一城工作的足浴店重

逢。经过相处，蒋漫枝爱上了许一城，两人决定重新开

始。但许一城强奸犯的身份常常将两人拉回到过去。

于是，蒋漫枝为许一城购买了另一个人的身份信息，

许一城摇身一变成为柳慕阳。购买他人身份信息构成

犯罪吗？

  购买他人身份信息是犯罪行为。刑法规定，伪造、

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

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场景六：检察官在追查案件的过程中发现，许一

城曾经因为栾珠被家暴而杀死了她的丈夫。许一城死

后才被发现杀人的事实，还能追究其法律责任吗？

　　不能再追究许一城的法律责任。刑事诉讼法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

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

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

为是犯罪的；（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三）

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

的犯罪，没有告诉

或者撤回告诉的；

（五）犯罪嫌疑人、

被 告 人 死 亡 的 ；

（六）其他法律规定

免 予 追 究 刑 事 责

任的。

　　因此，许一城死

后才被发现杀人的

事实，不能再追究其

法律责任。

　　武杰 梁成栋

以协议确认不动产权属应适用诉讼时效
□ 范勇刚 徐琛

  关于一方根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约定向法院起诉请求

确认不动产权属的案件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一种观点认为该

主张系基于物权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之限制，另一种观点认

为依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提起诉讼，属于债权请求权，应适用

诉讼时效。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现结合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及该权利的性质进行分析。

  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是请求权。在各种请求权中，除物

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外，人格权请求权、身份权请求权

及知识产权请求权中，凡以财产给付为内容的债权请求权，

当然适用诉讼时效；凡不以财产给付为内容的请求权，则原

则上不适用诉讼时效。

  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

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

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

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

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

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上述规定实际上确定了合同效力和物权变

动效力的区分原则。结合学界理论可知，我国对于不动产物权变

动采取的是债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即要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

必须要有合法的原因行为，该原因行为指的是债权合同。形式主

义即在原因行为之外再加上一个法定的生效要件，对于不动产

而言，就是指在不动产物权登记簿上进行登记。原因行为和法定

的生效要件两者缺一不可。所以，共有人关于共有财产归属的约

定并不必然导致不动产所有权变动。

  夫妻离婚时对共同财产作出的约定经双方办理离婚登记即

生效。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性质上属于民事合同的一种，属于债的

关系。虽然离婚协议中有对不动产物权权属的合意，但这仅仅

是发生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如果当事人依此进行了物权登

记，那么自然就发生了物权变动的效果。如果仅仅只有权属的

约定而没有进行登记，那么物权就没有发生变动。且根据物权

法定的原则，离婚协议并非法定能够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

书，离婚协议中关于不动产归属的约定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

力。离婚后未及时变更登记，就是没有履行移转所有权这一主

给付义务，就不能取得不动产所有权，发生纠纷时当事人请求

确认所有权归属、办理过户登记，没有物权为依据，只是基于

合同的约定，财产分割协议履行是以财产给付为内容的请求

权，属债权中的给付之诉，故离婚协议一方对另一方产生的

是债权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应当从权利行使

受到阻碍时起算。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 本报记者 韩萍 徐鹏

　　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人民福祉。针对当前严

峻的毒品形势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青海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青海省禁毒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2021年10月1日起施行。

《条例》共计6章61条，对禁毒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责任

分工、禁毒宣传教育、毒品管制、戒毒管理与服务、法

律责任等作了明确规定。

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禁毒服务工作

　　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条例》明确，国家机

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应

当依法履行禁毒职责或者义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将禁毒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

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同时，建立健全禁毒工作考评

和责任追究制度，将禁毒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平

安建设等的重要考核内容。

　　《条例》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禁毒委员会，

禁毒委员会设立办公室，明确专职工作人员，负责日

常工作。公安机关负责毒品查缉，毒品案件侦查，禁毒

宣传，吸毒人员查处和动态管控，易制毒化学品购销

运输管理，娱乐场所和经营服务场所禁毒管理，指导

和支持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等工作。司法行政部门负

责统筹禁毒法治宣传教育，负责所辖的强制隔离戒毒

场所和戒毒康复场所管理，指导和支持社区戒毒、社

区康复等工作。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戒毒医疗机构或者

医疗机构从事戒毒治疗业务的监督管理，指导吸毒所

致精神障碍的防治等工作。

　　同时，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禁

毒宣传教育、戒毒康复等禁毒社会服务工作。鼓励和

支持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对

禁毒工作的社会捐赠，并依法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各

级人民政府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向社会力量

购买禁毒社会服务。

建立健全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机制

　　宣传教育在禁毒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条

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禁毒宣

传教育工作机制，将禁毒宣传教育与法治教育、道

德教育、健康教育、科普教育等相结合，根据禁毒工

作实际建设或者确定固定的禁毒宣传教育场所，免

费向社会提供禁毒宣传教育服务，增强全社会禁毒

意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

组织，应当积极参与禁毒宣传教育活动，组织本单

位工作人员接受各种形式的禁毒宣传教育。各级行

政学院、公职人员培训机构应当将禁毒宣传教育纳

入培训内容。

　　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将禁毒知识纳入教育内容，组

织开展师资培训，指导和督促学校落实禁毒知识教学

任务。学校应当将禁毒教育与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

育相结合，利用教育平台、校园网络、广播、宣传栏

等载体，分阶段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未成年人的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毒品危害

的教育，防止其吸食、注射毒品或者进行其他毒品

违法犯罪活动。家庭成员有吸食、注射毒品的，其他

家庭成员应当自行或者配合有关部门进行教育和

制止，帮助其戒除毒瘾。

　　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以及从事网络、公共

显示屏等信息服务的单位，应当面向社会开展禁毒公

益宣传。图书馆、科技馆、阅览室等公共文化服务场所

应当配备禁毒宣传教育读物。公路、铁路、水路、航空、

城市公共交通等交通运输经营单位和邮政、快递、物

流寄递等单位应当在其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设立禁

毒警示标识，对服务对象进行禁毒宣传。旅馆、洗浴、

酒吧、歌舞厅、网吧等服务和娱乐场所应当在显著位

置设立禁毒警示标识，公布举报方式，张贴或者摆放

禁毒宣传教育资料，对从业人员进行禁毒宣传教育培

训，预防毒品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药店不得购销麻黄素单方制剂

　　对于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条例》明确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公安等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铲除。

　　药品零售企业和未取得相应资质的医疗机构

不得购销或者使用麻黄素单方制剂。药品零售企

业发现超过正常医疗需求，大量、多次购买含麻黄

碱类复方制剂的，药品生产、批发企业发现出售的

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被用于非法目的，应当立即

停止销售 ，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

报告。

　　公安机关建立健全毒品日常查缉机制，在省际交

界、机场、车站、物流集散地等场所设立毒品检查站，

进行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

予以配合。物流、邮政、快递、仓储等单位在对托运、寄

递、仓储物品安全检查时，发现托运、寄递、仓储疑似

毒品或者非法托运、寄递、仓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停止运输、寄递，不予仓储，立

即向公安机关和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并配合调查

处理。

　　网络运营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加

强对其用户发布信息的管理，发现利用网络进行

毒品违法犯罪活动、传播涉毒违法信息的，应当立

即采取停止传输、删除违法信息、防止信息扩散、

留存后台日志等措施，并向公安机关报告。互联网

信息管理、通信管理等有关部门和公安机关应当

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网络涉毒违法犯罪信息的

监督管理。

建立相互衔接戒毒工作机制

　　《条例》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自愿戒毒、社

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相互衔接的戒毒工

作机制。

　　《条例》鼓励吸毒人员自行到戒毒医疗机构、戒毒

康复场所接受戒毒治疗。吸毒人员自愿接受强制隔离

戒毒的，经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所在地县级、市（州）级

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同意，可以到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戒

毒。对自愿接受戒毒治疗的吸毒人员，公安机关对其

原吸毒行为不予处罚。戒毒医疗机构、戒毒康复场所、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与自愿戒毒人员或者其监护

人签订自愿戒毒协议。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实施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工作，根据工作需要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设置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站，按照规定比例配备专职工

作人员。

　　对吸毒成瘾人员，县级、市（州）级人民政府公安

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出具责令社区戒毒决

定书。戒毒人员应当在户籍所在地接受社区戒毒。社

区戒毒人员应当自收到责令社区戒毒决定书之日起

十五日内到社区戒毒执行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报到。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报到的，视为拒绝接受

社区戒毒。

　　公安、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内

开辟专门区域，或者设立专门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

收治病残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被依法强制隔离戒毒的

吸毒成瘾人员系生活不能自理人员的唯一抚养人、扶

养人或者赡养人的，公安机关在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

定的同时，应当立即将生活不能自理人员的情况通知

其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后者应当立即对生活不能自理人员进行妥善安

置，并及时将安置情况告知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通

知吸毒成瘾人员。

　　在法律责任部分，《条例》对服务和娱乐场所未在

显著位置设立禁毒警示标识、发现毒品违法犯罪行为

或者可疑情况未向公安机关报告，药品零售企业、药

品生产、批发企业出售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中的相关

情形，以及物流、邮政、快递、仓储等单位，交通运输经

营单位的相关行为规定了行政处罚。

　　同时《条例》明确规定，房屋出租人、管理人、物业

服务人发现房屋内有毒品违法犯罪行为或者可疑情

况，未按规定报告的，由公安机关对个人处二百元以

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给予警告，并处二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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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立法全方位推进禁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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